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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支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原PG-0005-0065、PG-0005-0074(B地块)、原PG00-0005-0035-01西部(D地块)、原PG00-0005-0035-01东部（D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F3其他多功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评估意见。

估价对象为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原PG-0005-0065、PG-0005-0074(B地块)、原PG00-0005-0035-01西部(D地块)、原PG00-0005-0035-01东部（D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F3其他多功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属北京九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居住、商办项目用地，目前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分为3部分：

估价对象1为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原PG-0005-0065、PG-0005-0074(B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2B02096]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关于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京规自（平）供审函[2021]0010号]，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9720.784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2规自（平）建字0010号]及附件，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71703.66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建筑面积为65641.29平方米（其中住宅46146.81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5750.48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13744平方米）；非经营用途建筑面积6062.37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3739.66平方米、公共配套及物业管理用房2322.71平方米）。
估价对象2为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原PG00-0005-0035-01东部（D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2B02096]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关于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京规自（平）供审函[2021]0010号]，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9308.315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2规自（平）建字0009号]及附件，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34299.81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建筑面积为29629.55平方米（其中住宅21349.69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1266.27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7013.59平方米）；非经营用途建筑面积4670.26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3035.81平方米、公共配套及物业管理用房1634.45平方米）。
估价对象3为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原PG00-0005-0035-01西部(D地块)F3其他多功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2B02096]及附件、《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关于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京规自（平）供审函[2021]0010号]，估价对象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764.637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2规自（平）建字0009号]及附件，估价对象3规划建筑面积为10387.93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建筑面积为8599.92平方米（其中办公3415.32平方米、配建歌华有线1150平方米、商业1969.6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2065平方米）；非经营用途建筑面积1788.01平方米，全部为设备及其他用房。
本次价值时点为2022年8月4日。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支行了解估价对象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评估意见。本次评估根据评估目的以及委托人要求，结合受让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估价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地类用途为R2二类居住用地、F3其他多功能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8年、商业39.8年、办公、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9.8年。
2.设定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四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31793.736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16391.4平方米（不含人防），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共有产权住宅的交付标准为精装修交付，办公、商业交付标准为毛坯交付。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评估的目的，以受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2022年8月4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市场价格约为人民币89296万元。
备注：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评估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评估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费用。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未扣减受让人尚未支付的土地成交价款及相应税费。
4.本次评估所依据的规划指标涉及地下经营性用途，该部分地下经营性用房需补缴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2B02096]及附件约定的补缴标准，估价对象所涉及的需补缴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及相应税费为993万元，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已扣减上述需补缴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及相应税费。
5.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2规自（平）建字0009号]及附件，估价对象3配建歌华有线办公用房1150平方米，设置于3层办公区，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配建歌华有线办公用房回购价为9000元/平方米。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其所承诺的住宅用房销售价格为不超过32000元/平方米。本次评估以考虑上述情况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八月八日


附件：
估价对象1面积指标
	估价对象1
	土地面积
	楼号
	合计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小计
	地上
	地下
	小计
	地上
	地下

	
	
	
	
	
	住宅
	仓储
	地下车库
	
	配套用房
	设备用房
	物业用房
	配套用房
	设备用房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原PG-0005-0065、PG-0005-0074(B地块) R2二类居住用地
	19720.78
	B-1#商品住宅
	12138.48
	10852.2
	9229.68
	1622.52
	　
	1286.28
	675.23
	67.68
	　
	87.3
	456.07

	
	
	B-2#商品住宅
	7133.51
	6593.51
	5558.77
	1034.74
	　
	540
	　
	5.15
	156.61
	93.32
	284.92

	
	
	B-3#商品住宅
	3521.11
	3112
	2869
	243
	　
	409.11
	　
	　
	　
	　
	409.11

	
	
	B-4#商品住宅
	7398.08
	6402.29
	6042.67
	359.62
	　
	995.79
	382.62
	6.32
	　
	　
	606.85

	
	
	B-5#商品住宅
	6969.37
	6694.83
	5647.45
	1047.38
	　
	274.54
	　
	　
	　
	　
	274.54

	
	
	B-6#商品住宅
	3905.01
	3622.36
	3379.36
	243
	　
	282.65
	　
	　
	　
	　
	282.65

	
	
	B-7#商品住宅
	7736.95
	7045.28
	6617.75
	427.53
	　
	691.67
	145.99
	6.44
	　
	　
	539.24

	
	
	B-8#商品住宅
	7945.51
	7574.82
	6802.13
	772.69
	　
	370.69
	　
	　
	　
	　
	370.69

	
	
	B-P1#配电室
	188.64
	0
	　
	　
	　
	188.64
	188.64
	　
	　
	　
	　

	
	
	地下车库
	14767
	13744
	　
	　
	13744
	1023
	　
	　
	　
	593
	430

	
	
	合计
	71703.66
	65641.29
	46146.81
	5750.48
	13744
	6062.37
	1392.48
	85.59
	156.61
	773.62
	3654.07


单位：平方米
估价对象2面积指标

	估价对象2
	土地面积
	楼号
	合计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小计
	地上
	地下
	小计
	地上
	地下

	
	
	
	
	
	住宅
	仓储
	地下车库
	
	配套用房
	设备用房
	物业用房
	配套用房
	设备用房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原PG00-0005-0035-01东部(D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9308.315
	D-1#商品住宅
	9480.21
	7686.85
	7686.85
	　
	　
	1793.36
	363.95
	77.29
	　
	445.12
	907

	
	
	D-2#商品住宅
	3418.93
	3011.83
	2863.66
	148.17
	　
	407.1
	　
	　
	44.04
	　
	363.06

	
	
	D-3#商品住宅
	6729.68
	6421.3
	5730.14
	691.16
	　
	308.38
	　
	　
	　
	　
	308.38

	
	
	D-4#商品住宅
	2659.9
	2145.28
	1937.07
	208.21
	　
	514.62
	　
	28.5
	52.89
	　
	433.23

	
	
	D-5#商品住宅
	4025.84
	3350.7
	3131.97
	218.73
	　
	675.14
	96.31
	　
	76.02
	　
	502.81

	
	
	D-P1#配电室
	186.85
	
	　
	　
	　
	186.85
	186.85
	　
	　
	　
	　

	
	
	地下车库
	7798.4
	7013.59
	　
	　
	7013.59
	784.81
	　
	　
	　
	369.27
	415.54

	
	
	合计
	34299.81
	29629.55
	21349.69
	1266.27
	7013.59
	4670.26
	647.11
	105.79
	172.95
	814.39
	2930.02


单位：平方米

估价对象3面积指标

	估价对象3
	土地面积
	楼号
	合计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小计
	地上
	地下
	小计
	地上
	地下

	
	
	
	
	
	办公
	商业
	配建歌华有线
	地下车库
	
	设备用房
	设备用房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原PG00-0005-0035-01西部(D地块)F3其他多功能用地
	2764.637
	D6#商业办公楼
	10387.93
	8599.92
	3415.32
	1969.6
	1150
	2065
	1788.01
	376.67
	1411.34


单位：平方米

项目名称：


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B、D地块原PG-0005-0065、PG-0005-0074(B地块)、原PG00-0005-0035-01西部(D地块)、原PG00-0005-0035-01东部（D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F3其他多功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委托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专业人员：


吴薇、郑燚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476-P01DYGJ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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